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號

聲  請  人  劉○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阮○姜  

代  理  人  何政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探視子女強制執行事件，聲請人即異議人對於本院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11月1日112年度司執字第

104359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聲明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3、第240條之4規定甚明。本件相對人以本院民國110年12

月29日111年度家非移調字第1號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請求

聲請人讓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劉○燁會面交往，經本院執行

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4359號受理在案。嗣本院司法事務

官因聲請人逾越本院112年10月19日桃院增七112年度司執字

第104359號執行命令所定自動履行期間，而於113年9月26日

處聲請人怠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聲請人不服提出異

議，本院司法事務官乃以本院前於113年5月8日囑託桃園市

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家防中心）協助兩造

為會面交往之進行，然聲請人於過程中未盡協調或幫助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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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為由，於113年11月1日裁定駁回聲請人之異議，聲請人不

服，於收受上開裁定後10日內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遂送請

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及其親屬均已盡力協助相對人與劉○

燁會面交往，不僅告知劉○燁會面交往之緣由，亦說服劉○

燁前往會面交往地點，並由社工偕同說服劉○燁，甚表明會

陪同劉○燁進行會面交往，然劉○燁因之前與相對人會面交

往之經驗而產生排斥反應，始終表示不願意與相對人會面交

往，劉○燁亦因相對人之行為而持續接受心理治療中。詎家

防中心製作之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服務報告竟將聲請人塑造

為會面交往之阻撓者，並未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顯不

適合作為裁處怠金之依據，為此，爰提起異議等語。

三、關於本件應適用之規範：

（一）按依執行名義，債務人應為一定之行為，而其行為非他人

所能代履行者，債務人不為履行時，執行法院得定債務人

履行之期間。債務人不履行時，得處3萬元以上30萬元以

下之怠金，強制執行法第128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

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家

事事件之強制執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

之規定，並得請求行政機關、社會福利機構協助執行。執

行名義係命交付子女或會面交往者，執行法院應綜合審酌

下列因素，決定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執行方法，並得擇一

或併用直接或間接強制方法：一、未成年子女之年齡及有

無意思能力。二、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三、執行之急迫

性。四、執行方法之實效性。五、債務人、債權人與未成

年子女間之互動狀況及可能受執行影響之程度，家事事件

法第186條第2項、第194條亦有明定。另執行法院受理未

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強制執行事件，亦得依「少年及家事

法院受囑託辦理交付子女與子女會面交往強制執行事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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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囑託少年及家事法院協助處理，連結相關資源，評

估債務人自動履行之可行性，參酌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166條所定之方法，研擬及執行解決方案；必要時，得洽

請或囑託相關機關（構）、團體及其他適當人員協助之。

（三）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就未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子女會

面交往之方式成立訴訟上之調解、和解，債權人即未行使

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即得以之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債務人即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自有依執行名義所定

方式協助債權人會面交往之義務。又執行法院應依執行名

義，選擇適當之執行方法為執行，至未成年子女表示不願

與債權人會面交往，僅執行法院應否考量並尊重其意願，

不宜逕以直接強制方法為會面交往之執行，非謂可據此拒

絕債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四、經查：

（一）關於執行法院之權責及本院之審理範圍：

　　1.本件相對人執前揭調解筆錄聲請探視子女之強制執行，執

行法院的權責，是按執行名義強制執行，意思就是：⑴執

行法院不是酌定會面交往方法事件的受訴法院，沒有審

理、酌定或變更會面交往方法的權限；⑵執行名義並未附

有「劉○燁有與相對人會面交往之意願」的條件，劉○燁

的意願並不是執行的條件。

　　2.所以：⑴聲請人所有關於與相對人會面交往不符合劉○燁

最佳利益的主張，包括聲請人聲稱：相對人家暴、不當管

教（儘管這部分業經不起訴確定）、劉○燁會面交往返家

後表示相對人有給他打針吸東西（儘管聲請人提出的林口

長庚病歷上，驗血驗尿結果是negative finding）云云，

諸如此類，均無礙於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本院將不予

考量也不予論駁；⑵劉○燁不願與相對人會面交往的「意

願」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原裁定所處怠金的合法性。恰好

相反，正因為劉○燁「意願」如是，聲請人更有協調幫助

會面交往的義務，從而才會有必要考量，應否科以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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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使聲請人履行義務。聲請人是否善盡協調幫助義務，

才是本院所要審酌的。

（二）聲請人確實有違背協調幫助會面交往義務：

　　1.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8日就系爭強制執行事件，函請家防

中心提供協助，該中心則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藍迪兒少福利

協會（下稱藍迪協會）進行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服務，原

定服務期程為自113年7月13日起半年，共計6次服務，經1

13年7月13日、8月10日兩次服務後，評估予以結案，藍迪

協會服務報告則於113年9月24日轉送至執行法院。

　　2.按此報告所示，在第1次會面（113年7月13日10時至12

時），聲請人方面的會面概況是：

　　　⑴同住方與案主（按：劉○燁）於10時23分抵達本會，案

四姑（按：聲請人）牽著案主站於本會外，案三姑則

（按：第三人劉寶惠）於一旁全程側錄，社工員制止案

三姑錄影動作，案三姑以保護案主並紀錄真實真實反應

為由拒絕，社工員再次勸阻，案三姑表示這是自己的權

益故制止未果。

　　　⑵社工員蹲於案主身旁與其對話，並詢問是否還記得自

己，案主表示記得為高社工，同住方們於一旁出言：

「你把你心中的想法跟社工說阿，你要不要跟阿姜見

面？你自己說」，案主聽後搖頭表示不要。社工員向案

主提及上次會談時案主遊玩之夾娃娃機，並詢問案主：

「你還記得我們上次約好要玩夾娃娃機嗎？我們可以先

去玩夾娃娃機，等到你覺得可以了我們再跟阿姜見

面」，同住方們於一旁質疑社工員以誘導方式欺騙小

孩，社工員表示會面前會談本就是放鬆案主心情並進行

評估，待案主放鬆後才進行會面，上述流程過往開案時

均已說明過，同住方們表示案主年齡尚幼根本無法理

解，這樣的說法就是在哄騙，社工員再次重申此為服務

流程，會面目的也一定會明確告知案主，絕非如同住方

們所說哄騙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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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社工員向案主提及服務中安全措施，其中包含上次提及

過事項（觀察員全程陪同、全程錄音錄影等），隨後社

工員再次詢問案主是否願意先進入本會，案主猶豫片刻

後未回應並看向案四姑，案四姑向其說：「你就自己說

阿，今天就是要跟阿姜見面，你到底要不要？」，案三

姑於一旁附和，案主聽後回應 「我不要」。同住方們

指責社工員不該以哄騙方式與案主對話，案主目前已3

歲表達十分成熟，直接詢問再視後續反應即可。隨後同

住方們主動提及大人間官司一事，社工員制止表示不適

宜在案主面前討論，隨後社工員請本會同仁陪同案主，

由社工員與同住方們私下進行討論，案三姑拒絕並將案

主帶回轎車上等候，請社工員與案四姑討論即可。

　　　⑷社工員向案四姑說明忠誠議題與友善父母觀念，並表示

希望單獨與案主進行會談，案四姑表示自己對案主視如

己出，根本不可能造成其壓力，現階段壓力來源是申請

探視的案母（按：相對人），隨後質疑社工員已預設立

場，並表示自己無法接受社工員的說法。社工員表示僅

是分享服務經驗，並說明類似狀況可能對孩子造成影

響。

　　　⑸社工員再次重申邀請案主遊玩係為放鬆心情、評估狀況

後進行會面服務，並非哄騙案主，過程中也有明確告知

會面目的，且亦重視兒童表意權，案四姑仍不認同社工

員說法。社工員表示上述流程必須先取得共識，否則服

務無法進行下去，案四姑回應：「誰知道他進了這個門

之後會發生甚麼事，他連跑的機會都沒有，而且你和他

說了那麼多他年紀那麼小怎麼可能理解？」社工員表示

彼此須建立信任關係，隨後再次說明觀察員陪同、全程

錄音錄影等措施，案四姑仍無法接受。

　　　⑹案三姑情緒高漲從轎車上下來，並出示剛才於車上錄下

案主哭喪的臉，並表示這就是案主的想法，請社工員勿

再逼迫案主，隨後向社工員放話自己是學教育出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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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員更知道該如何教導案主。過程中案三姑音量提高

且情緒激動，並表示不理解為何社工員要強迫案主，案

四姑於一旁勸阻，隨後案三姑返回轎車上等候。

　　　⑺案四姑於後續不斷提及與案母間的糾紛（財產、爭執、

扶養費等）, 並再次述說案主疑似遭受案母之不當對待

（觀看並模仿案母不當性行為、聞排泄物、針筒施打、

責打腳底），隨後案四姑指責案母為了探視權不顧案主

感受。社工員向其說明在案主滿16歲前均需進行會面，

目前心展可提供安全會面場所，且有觀察員陪同並全程

錄音錄影保護案主。案四姑批評案母很會假裝，若未來

評估交付後案主再次受傷該由誰負責，社工員表示均會

進行評估後才進行漸進式服務，一切都是以兒童最佳利

益為出發點，且現階段均是以會面為主，還未進行交

付。

　　　⑻社工員表示會將今日狀況做成紙本記錄，案四姑表示這

就是真實狀況請社工員如實呈報法院(談話過程案三姑

持手機側錄全程、案四姑亦疑似錄音錄影)。

　　　⑼社工員表示需與案主進行道別，隨後社工員走向轎車與

案主道別（案三姑坐於一旁），社工員向案主說：「那

我們今天先這樣，你等一下和姑姑一起回去，我們下次

見」，社工員揮手案主亦揮手回應，社工員表示要與案

主擊掌，案主猶豫片刻未擊掌，社工員口頭道別後離開

轎車，案三姑則全程坐於案主旁等候。

　　　⑽最終社工督導仍向案四姑勸導，希望可鼓勵案主前來進

行會面，並向其說明同住家人鼓勵的重要性，案四姑表

示會再嘗試，隨後同住方們與案主一同離開。

　　3.在第2次會面（113年8月10日10時至12時），聲請人方面

的會面概況是：

　　　⑴原定10時15分同住方需抵達本會，案三姑於10時24分抵

達本會，並向社工員表示案主拒絕下車，請社工員嘗試

與案主溝通。社工督導與社工員前往同住方們轎車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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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打招呼，並邀約案主與同住方們一同前往本會進行

會談，同住方們主動詢問案主：「你要不要去會面？自

己跟社工說」，案主聽後多次表示「我不要」，隨後社

工員請案三姑於車上陪同案主，由案四姑單獨進行會

談。

　　　⑵會談一開始，案四姑便詢問過往曾簽署「同住方同意

書」相關細項，並詢問是否能複印或拍照留存，社工員

以「資料明定無法提供影本」為由拒絕，社工員詢問索

要資料用意？案四姑表示想了解而已。

　　　⑶案四姑主動談論案主第一次服務7月13日後之概況，並

表示案主後續再度回想過往經驗、出現模仿性行為以及

情緒起伏較大（暴躁）等狀況，社工員詢問與同儕相處

狀況？案四姑表示案主身體界線模糊，且連心理師皆感

到不可思議，未來擬將心理治療頻率由每月一次更改為

每兩周一次。社工員表示若心理師有如此明確判斷，未

來是否於開庭時向法官作陳述？案四姑表示目前尚未有

想法。

　　　⑷社工員向案四姑說明法律規定於案主16歲前均需進行會

面，以此前提下是否有何想再嘗試或努力的方向？並降

低案主於過程中所受壓力與傷害。案四姑情緒稍有起伏

表示不理解社工員所說，隨後將案主壓力與創傷歸咎於

案母堅持申請探視所導致，案四姑表示不知道自己還要

努力什麼？社工員表示帶案主心理治療亦是努力的方法

之一。案四姑表示案主心智年齡成熟且表達能力佳，並

沒有自己配合服務與否的爭議，一切均視案主意願，若

案主表明拒絕則無需繼續進行。

　　　⑸案四姑隨後提及自己為了案主已耗盡時間心力，也花費

大量金錢聘請律師，並表示案母皆無付出，連律師也是

養賴法扶免費提供。

　　　⑹案四姑指責案母自過往對案主皆不聞不問，奶粉亦是反

應後才願意購買，案四姑情緒起伏再次提及案母不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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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扶養費，社工員詢問若針對扶養費有爭議且私下協調

未果，未來是否有打算提出官司請法院作出判決？案四

姑表示目前未有打算。

　　　⑺案四姑指控社工員上次服務以哄騙方式進行，社工員再

次向案四姑說明，孩童進入陌生的環境均需時間適應，

會談時先行前往遊戲室遊玩是為了降低案主的擔憂與害

怕，過程中均會明確告知會面目的。社工員表示自己仍

需要單獨的空間與案主進行會談，才能針對案主狀況進

行評估，社工員詢問稍後是否能由自己與案主在座車旁

單獨會談，同住方們則於本會土地公廟旁稍坐，案四姑

表示仍需由自己向案主確認意願，社工員表示那就無此

需要，社工員表示會再內部進行討論，評估該案是否能

繼續進行，若無法進行則會做結案處理。

　　　⑻社工員走出本會向案主道別，社工員本想提供糖果讓案

主食用，案三姑以沒有吃糖果習慣婉拒。社工員仍建議

同住方們可多鼓勵案主，同住方們（三位姑姑皆到場）

則請社工員審慎評估後續處理方式，隨後同住方們與案

主一同離開本會。

　　4.這兩次會面，聲請人方面都呈現相同的的行為模式：

　　　⑴一到場就急著讓社工員看到，劉○燁拒絕與相對人會面

交往的「意願」。

　　　⑵以兒童表意權為由，拒絕社工員邀請劉○燁互動、遊玩

放鬆，以便評估狀況、進行會面服務。

　　　⑶對社工員抱怨聲請人與相對人之間的糾紛，包括訴訟在

內，雖然這跟會面交往根本無關。

　　　⑷拒絕社工員與劉○燁單獨會談的要求。

　　　聲請人的這些行為，非但沒有協調幫助、卻根本就是惡意

阻撓會面交往，執行法院科予怠金，自屬有據。

（三）異議意旨雖稱：聲請人及其親屬每次會面交往都盡力協調

或幫助劉○燁與相對人進行會面交往，惟劉○燁每次都表

達反對，並提出錄影光碟（即證11-2）及譯文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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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聲請人援引影片3，稱其多次要求劉○燁下車，劉○燁一

再拒絕，聲請人問：「你不要看到阿姜喔？但今天一定要

跟她會面欸，你要下來嗎？我帶你下來好不好？」劉○燁

仍表示拒絕。

　　2.聲請人援引影片4，稱其對督導表示：「對啊，我剛剛叫

他下來他都不下來」、「對啊，就換你跟他講吧」等語，

讓督導協助溝通，但最後仍無結果，聲請人亦表達：「因

為我剛剛在家裡已經跟他講很久了」、「他本來不要出門

的」等語。

　　3.聲請人援引影片5，稱劉寶惠表示：「你要不要下車？小

姑姑帶你，小姑姑陪你啊」等語，劉○燁仍表示拒絕。

　　4.聲請人援引影片7，謂劉寶惠稱：「小姑姑在勸他啦。他

說他不要」等語。

　　5.在本院看來，光碟內容恰好顯示相反的事實：在影片中，

聲請人不是帶劉○燁下來，也不是叫他下來，而是反覆問

他要不要下車、要不要進去、要不要跟相對人見面，聲請

人這樣把球丟過去，他當然會看聲請人的臉色，把聲請人

想要的答案丟回來，這是在濫用依附關係，操弄忠誠議

題，力謀呈現劉○燁拒絕會面交往的「意願」，再曲解表

意權，將劉○燁的「意願」無限上綱，掏空相對人探視子

女的權利，而這只會更進一步強化科予怠金的合法性與正

當性。

（四）據此，執行法院以聲請人未盡協調或幫助之義務，處怠金

3萬元，一點都不冤枉，既合乎裁處怠金之要件，其裁處

亦屬適當。聲請意旨指為違法不當，求為廢棄原裁定，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附記：

　　1.本院要提醒聲請人，未成年子女沒有會面交往的意願，不

是拒絕會面交往的正當理由。兒童表意權並不表示，大人

必須隨時隨地無時無刻毫無條件毫無保留地接受未成年人

的一切意願；兒童表意權僅僅表示，在審酌未成年人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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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利益時，必須將其意願考量在內。

　　2.在這方面的考量當中，未成年人的意願並不是唯一、甚至

未必是最重要的要素。假使子女不去讀書、不準時上床、

不吃蔬菜，成天就想玩、想看卡通、想吃速食甜食零食，

不然就躲在房間裡不出來，聲請人是不是也同樣尊重子女

的意願？假使不然，為什麼偏偏碰到會面交往，聲請人就

這麼「尊重」子女的意願？

　　3.一如台灣藍迪協會前揭報告所示，相對人要跟劉○燁會面

交往，聲請人就說劉○燁不願意、尊重劉○燁的意願；社

工員要跟劉○燁互動，聲請人卻又推託：「你和他說了那

麼多他年紀那麼小怎麼可能理解？」聲請人這樣選擇性地

「尊重」孩子的意願，其實對孩子也是一種傷害。

　　4.本院也要籲請聲請人在強制執行程序的代理人、聲明異議

的送達代收人何宗翰律師，請本於專業、發揮保障人權、

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之使命，向聲請人妥為說

明，促使其善盡協調幫助之義務。無論是兒童表意權還是

未成年子女意願，都不是通關密語，更不是免死金牌，請

不要再以曲解兒童表意權的方式浪費法院的時間，因為那

同時也是在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

項、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

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許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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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號
聲  請  人  劉○惠  




相  對  人  阮○姜  
代  理  人  何政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探視子女強制執行事件，聲請人即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11月1日112年度司執字第104359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聲明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甚明。本件相對人以本院民國110年12月29日111年度家非移調字第1號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請求聲請人讓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劉○燁會面交往，經本院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4359號受理在案。嗣本院司法事務官因聲請人逾越本院112年10月19日桃院增七112年度司執字第104359號執行命令所定自動履行期間，而於113年9月26日處聲請人怠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聲請人不服提出異議，本院司法事務官乃以本院前於113年5月8日囑託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家防中心）協助兩造為會面交往之進行，然聲請人於過程中未盡協調或幫助之義務為由，於113年11月1日裁定駁回聲請人之異議，聲請人不服，於收受上開裁定後10日內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遂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及其親屬均已盡力協助相對人與劉○燁會面交往，不僅告知劉○燁會面交往之緣由，亦說服劉○燁前往會面交往地點，並由社工偕同說服劉○燁，甚表明會陪同劉○燁進行會面交往，然劉○燁因之前與相對人會面交往之經驗而產生排斥反應，始終表示不願意與相對人會面交往，劉○燁亦因相對人之行為而持續接受心理治療中。詎家防中心製作之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服務報告竟將聲請人塑造為會面交往之阻撓者，並未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顯不適合作為裁處怠金之依據，為此，爰提起異議等語。
三、關於本件應適用之規範：
（一）按依執行名義，債務人應為一定之行為，而其行為非他人所能代履行者，債務人不為履行時，執行法院得定債務人履行之期間。債務人不履行時，得處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之怠金，強制執行法第128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家事事件之強制執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並得請求行政機關、社會福利機構協助執行。執行名義係命交付子女或會面交往者，執行法院應綜合審酌下列因素，決定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執行方法，並得擇一或併用直接或間接強制方法：一、未成年子女之年齡及有無意思能力。二、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三、執行之急迫性。四、執行方法之實效性。五、債務人、債權人與未成年子女間之互動狀況及可能受執行影響之程度，家事事件法第186條第2項、第194條亦有明定。另執行法院受理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強制執行事件，亦得依「少年及家事法院受囑託辦理交付子女與子女會面交往強制執行事件要點」，囑託少年及家事法院協助處理，連結相關資源，評估債務人自動履行之可行性，參酌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66條所定之方法，研擬及執行解決方案；必要時，得洽請或囑託相關機關（構）、團體及其他適當人員協助之。
（三）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就未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成立訴訟上之調解、和解，債權人即未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即得以之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即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自有依執行名義所定方式協助債權人會面交往之義務。又執行法院應依執行名義，選擇適當之執行方法為執行，至未成年子女表示不願與債權人會面交往，僅執行法院應否考量並尊重其意願，不宜逕以直接強制方法為會面交往之執行，非謂可據此拒絕債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四、經查：
（一）關於執行法院之權責及本院之審理範圍：
　　1.本件相對人執前揭調解筆錄聲請探視子女之強制執行，執行法院的權責，是按執行名義強制執行，意思就是：⑴執行法院不是酌定會面交往方法事件的受訴法院，沒有審理、酌定或變更會面交往方法的權限；⑵執行名義並未附有「劉○燁有與相對人會面交往之意願」的條件，劉○燁的意願並不是執行的條件。
　　2.所以：⑴聲請人所有關於與相對人會面交往不符合劉○燁最佳利益的主張，包括聲請人聲稱：相對人家暴、不當管教（儘管這部分業經不起訴確定）、劉○燁會面交往返家後表示相對人有給他打針吸東西（儘管聲請人提出的林口長庚病歷上，驗血驗尿結果是negative finding）云云，諸如此類，均無礙於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本院將不予考量也不予論駁；⑵劉○燁不願與相對人會面交往的「意願」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原裁定所處怠金的合法性。恰好相反，正因為劉○燁「意願」如是，聲請人更有協調幫助會面交往的義務，從而才會有必要考量，應否科以怠金，以促使聲請人履行義務。聲請人是否善盡協調幫助義務，才是本院所要審酌的。
（二）聲請人確實有違背協調幫助會面交往義務：
　　1.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8日就系爭強制執行事件，函請家防中心提供協助，該中心則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藍迪兒少福利協會（下稱藍迪協會）進行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服務，原定服務期程為自113年7月13日起半年，共計6次服務，經113年7月13日、8月10日兩次服務後，評估予以結案，藍迪協會服務報告則於113年9月24日轉送至執行法院。
　　2.按此報告所示，在第1次會面（113年7月13日10時至12時），聲請人方面的會面概況是：
　　　⑴同住方與案主（按：劉○燁）於10時23分抵達本會，案四姑（按：聲請人）牽著案主站於本會外，案三姑則（按：第三人劉寶惠）於一旁全程側錄，社工員制止案三姑錄影動作，案三姑以保護案主並紀錄真實真實反應為由拒絕，社工員再次勸阻，案三姑表示這是自己的權益故制止未果。
　　　⑵社工員蹲於案主身旁與其對話，並詢問是否還記得自己，案主表示記得為高社工，同住方們於一旁出言：「你把你心中的想法跟社工說阿，你要不要跟阿姜見面？你自己說」，案主聽後搖頭表示不要。社工員向案主提及上次會談時案主遊玩之夾娃娃機，並詢問案主：「你還記得我們上次約好要玩夾娃娃機嗎？我們可以先去玩夾娃娃機，等到你覺得可以了我們再跟阿姜見面」，同住方們於一旁質疑社工員以誘導方式欺騙小孩，社工員表示會面前會談本就是放鬆案主心情並進行評估，待案主放鬆後才進行會面，上述流程過往開案時均已說明過，同住方們表示案主年齡尚幼根本無法理解，這樣的說法就是在哄騙，社工員再次重申此為服務流程，會面目的也一定會明確告知案主，絕非如同住方們所說哄騙案主。
　　　⑶社工員向案主提及服務中安全措施，其中包含上次提及過事項（觀察員全程陪同、全程錄音錄影等），隨後社工員再次詢問案主是否願意先進入本會，案主猶豫片刻後未回應並看向案四姑，案四姑向其說：「你就自己說阿，今天就是要跟阿姜見面，你到底要不要？」，案三姑於一旁附和，案主聽後回應 「我不要」。同住方們指責社工員不該以哄騙方式與案主對話，案主目前已3歲表達十分成熟，直接詢問再視後續反應即可。隨後同住方們主動提及大人間官司一事，社工員制止表示不適宜在案主面前討論，隨後社工員請本會同仁陪同案主，由社工員與同住方們私下進行討論，案三姑拒絕並將案主帶回轎車上等候，請社工員與案四姑討論即可。
　　　⑷社工員向案四姑說明忠誠議題與友善父母觀念，並表示希望單獨與案主進行會談，案四姑表示自己對案主視如己出，根本不可能造成其壓力，現階段壓力來源是申請探視的案母（按：相對人），隨後質疑社工員已預設立場，並表示自己無法接受社工員的說法。社工員表示僅是分享服務經驗，並說明類似狀況可能對孩子造成影響。
　　　⑸社工員再次重申邀請案主遊玩係為放鬆心情、評估狀況後進行會面服務，並非哄騙案主，過程中也有明確告知會面目的，且亦重視兒童表意權，案四姑仍不認同社工員說法。社工員表示上述流程必須先取得共識，否則服務無法進行下去，案四姑回應：「誰知道他進了這個門之後會發生甚麼事，他連跑的機會都沒有，而且你和他說了那麼多他年紀那麼小怎麼可能理解？」社工員表示彼此須建立信任關係，隨後再次說明觀察員陪同、全程錄音錄影等措施，案四姑仍無法接受。
　　　⑹案三姑情緒高漲從轎車上下來，並出示剛才於車上錄下案主哭喪的臉，並表示這就是案主的想法，請社工員勿再逼迫案主，隨後向社工員放話自己是學教育出身，比社工員更知道該如何教導案主。過程中案三姑音量提高且情緒激動，並表示不理解為何社工員要強迫案主，案四姑於一旁勸阻，隨後案三姑返回轎車上等候。
　　　⑺案四姑於後續不斷提及與案母間的糾紛（財產、爭執、扶養費等）, 並再次述說案主疑似遭受案母之不當對待（觀看並模仿案母不當性行為、聞排泄物、針筒施打、責打腳底），隨後案四姑指責案母為了探視權不顧案主感受。社工員向其說明在案主滿16歲前均需進行會面，目前心展可提供安全會面場所，且有觀察員陪同並全程錄音錄影保護案主。案四姑批評案母很會假裝，若未來評估交付後案主再次受傷該由誰負責，社工員表示均會進行評估後才進行漸進式服務，一切都是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出發點，且現階段均是以會面為主，還未進行交付。
　　　⑻社工員表示會將今日狀況做成紙本記錄，案四姑表示這就是真實狀況請社工員如實呈報法院(談話過程案三姑持手機側錄全程、案四姑亦疑似錄音錄影)。
　　　⑼社工員表示需與案主進行道別，隨後社工員走向轎車與案主道別（案三姑坐於一旁），社工員向案主說：「那我們今天先這樣，你等一下和姑姑一起回去，我們下次見」，社工員揮手案主亦揮手回應，社工員表示要與案主擊掌，案主猶豫片刻未擊掌，社工員口頭道別後離開轎車，案三姑則全程坐於案主旁等候。
　　　⑽最終社工督導仍向案四姑勸導，希望可鼓勵案主前來進行會面，並向其說明同住家人鼓勵的重要性，案四姑表示會再嘗試，隨後同住方們與案主一同離開。
　　3.在第2次會面（113年8月10日10時至12時），聲請人方面的會面概況是：
　　　⑴原定10時15分同住方需抵達本會，案三姑於10時24分抵達本會，並向社工員表示案主拒絕下車，請社工員嘗試與案主溝通。社工督導與社工員前往同住方們轎車旁與案主打招呼，並邀約案主與同住方們一同前往本會進行會談，同住方們主動詢問案主：「你要不要去會面？自己跟社工說」，案主聽後多次表示「我不要」，隨後社工員請案三姑於車上陪同案主，由案四姑單獨進行會談。
　　　⑵會談一開始，案四姑便詢問過往曾簽署「同住方同意書」相關細項，並詢問是否能複印或拍照留存，社工員以「資料明定無法提供影本」為由拒絕，社工員詢問索要資料用意？案四姑表示想了解而已。
　　　⑶案四姑主動談論案主第一次服務7月13日後之概況，並表示案主後續再度回想過往經驗、出現模仿性行為以及情緒起伏較大（暴躁）等狀況，社工員詢問與同儕相處狀況？案四姑表示案主身體界線模糊，且連心理師皆感到不可思議，未來擬將心理治療頻率由每月一次更改為每兩周一次。社工員表示若心理師有如此明確判斷，未來是否於開庭時向法官作陳述？案四姑表示目前尚未有想法。
　　　⑷社工員向案四姑說明法律規定於案主16歲前均需進行會面，以此前提下是否有何想再嘗試或努力的方向？並降低案主於過程中所受壓力與傷害。案四姑情緒稍有起伏表示不理解社工員所說，隨後將案主壓力與創傷歸咎於案母堅持申請探視所導致，案四姑表示不知道自己還要努力什麼？社工員表示帶案主心理治療亦是努力的方法之一。案四姑表示案主心智年齡成熟且表達能力佳，並沒有自己配合服務與否的爭議，一切均視案主意願，若案主表明拒絕則無需繼續進行。
　　　⑸案四姑隨後提及自己為了案主已耗盡時間心力，也花費大量金錢聘請律師，並表示案母皆無付出，連律師也是養賴法扶免費提供。
　　　⑹案四姑指責案母自過往對案主皆不聞不問，奶粉亦是反應後才願意購買，案四姑情緒起伏再次提及案母不曾提供扶養費，社工員詢問若針對扶養費有爭議且私下協調未果，未來是否有打算提出官司請法院作出判決？案四姑表示目前未有打算。
　　　⑺案四姑指控社工員上次服務以哄騙方式進行，社工員再次向案四姑說明，孩童進入陌生的環境均需時間適應，會談時先行前往遊戲室遊玩是為了降低案主的擔憂與害怕，過程中均會明確告知會面目的。社工員表示自己仍需要單獨的空間與案主進行會談，才能針對案主狀況進行評估，社工員詢問稍後是否能由自己與案主在座車旁單獨會談，同住方們則於本會土地公廟旁稍坐，案四姑表示仍需由自己向案主確認意願，社工員表示那就無此需要，社工員表示會再內部進行討論，評估該案是否能繼續進行，若無法進行則會做結案處理。
　　　⑻社工員走出本會向案主道別，社工員本想提供糖果讓案主食用，案三姑以沒有吃糖果習慣婉拒。社工員仍建議同住方們可多鼓勵案主，同住方們（三位姑姑皆到場）則請社工員審慎評估後續處理方式，隨後同住方們與案主一同離開本會。
　　4.這兩次會面，聲請人方面都呈現相同的的行為模式：
　　　⑴一到場就急著讓社工員看到，劉○燁拒絕與相對人會面交往的「意願」。
　　　⑵以兒童表意權為由，拒絕社工員邀請劉○燁互動、遊玩放鬆，以便評估狀況、進行會面服務。
　　　⑶對社工員抱怨聲請人與相對人之間的糾紛，包括訴訟在內，雖然這跟會面交往根本無關。
　　　⑷拒絕社工員與劉○燁單獨會談的要求。
　　　聲請人的這些行為，非但沒有協調幫助、卻根本就是惡意阻撓會面交往，執行法院科予怠金，自屬有據。
（三）異議意旨雖稱：聲請人及其親屬每次會面交往都盡力協調或幫助劉○燁與相對人進行會面交往，惟劉○燁每次都表達反對，並提出錄影光碟（即證11-2）及譯文為證：
　　1.聲請人援引影片3，稱其多次要求劉○燁下車，劉○燁一再拒絕，聲請人問：「你不要看到阿姜喔？但今天一定要跟她會面欸，你要下來嗎？我帶你下來好不好？」劉○燁仍表示拒絕。
　　2.聲請人援引影片4，稱其對督導表示：「對啊，我剛剛叫他下來他都不下來」、「對啊，就換你跟他講吧」等語，讓督導協助溝通，但最後仍無結果，聲請人亦表達：「因為我剛剛在家裡已經跟他講很久了」、「他本來不要出門的」等語。
　　3.聲請人援引影片5，稱劉寶惠表示：「你要不要下車？小姑姑帶你，小姑姑陪你啊」等語，劉○燁仍表示拒絕。
　　4.聲請人援引影片7，謂劉寶惠稱：「小姑姑在勸他啦。他說他不要」等語。
　　5.在本院看來，光碟內容恰好顯示相反的事實：在影片中，聲請人不是帶劉○燁下來，也不是叫他下來，而是反覆問他要不要下車、要不要進去、要不要跟相對人見面，聲請人這樣把球丟過去，他當然會看聲請人的臉色，把聲請人想要的答案丟回來，這是在濫用依附關係，操弄忠誠議題，力謀呈現劉○燁拒絕會面交往的「意願」，再曲解表意權，將劉○燁的「意願」無限上綱，掏空相對人探視子女的權利，而這只會更進一步強化科予怠金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四）據此，執行法院以聲請人未盡協調或幫助之義務，處怠金3萬元，一點都不冤枉，既合乎裁處怠金之要件，其裁處亦屬適當。聲請意旨指為違法不當，求為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附記：
　　1.本院要提醒聲請人，未成年子女沒有會面交往的意願，不是拒絕會面交往的正當理由。兒童表意權並不表示，大人必須隨時隨地無時無刻毫無條件毫無保留地接受未成年人的一切意願；兒童表意權僅僅表示，在審酌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時，必須將其意願考量在內。
　　2.在這方面的考量當中，未成年人的意願並不是唯一、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要素。假使子女不去讀書、不準時上床、不吃蔬菜，成天就想玩、想看卡通、想吃速食甜食零食，不然就躲在房間裡不出來，聲請人是不是也同樣尊重子女的意願？假使不然，為什麼偏偏碰到會面交往，聲請人就這麼「尊重」子女的意願？
　　3.一如台灣藍迪協會前揭報告所示，相對人要跟劉○燁會面交往，聲請人就說劉○燁不願意、尊重劉○燁的意願；社工員要跟劉○燁互動，聲請人卻又推託：「你和他說了那麼多他年紀那麼小怎麼可能理解？」聲請人這樣選擇性地「尊重」孩子的意願，其實對孩子也是一種傷害。
　　4.本院也要籲請聲請人在強制執行程序的代理人、聲明異議的送達代收人何宗翰律師，請本於專業、發揮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之使命，向聲請人妥為說明，促使其善盡協調幫助之義務。無論是兒童表意權還是未成年子女意願，都不是通關密語，更不是免死金牌，請不要再以曲解兒童表意權的方式浪費法院的時間，因為那同時也是在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項、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許文齊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號
聲  請  人  劉○惠  


相  對  人  阮○姜  
代  理  人  何政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探視子女強制執行事件，聲請人即異議人對於本院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11月1日112年度司執字第10435
9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聲明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3、第240條之4規定甚明。本件相對人以本院民國110年12
    月29日111年度家非移調字第1號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請求
    聲請人讓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劉○燁會面交往，經本院執行
    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4359號受理在案。嗣本院司法事務
    官因聲請人逾越本院112年10月19日桃院增七112年度司執字
    第104359號執行命令所定自動履行期間，而於113年9月26日
    處聲請人怠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聲請人不服提出異議
    ，本院司法事務官乃以本院前於113年5月8日囑託桃園市政
    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家防中心）協助兩造為
    會面交往之進行，然聲請人於過程中未盡協調或幫助之義務
    為由，於113年11月1日裁定駁回聲請人之異議，聲請人不服
    ，於收受上開裁定後10日內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遂送請本
    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及其親屬均已盡力協助相對人與劉○
    燁會面交往，不僅告知劉○燁會面交往之緣由，亦說服劉○燁
    前往會面交往地點，並由社工偕同說服劉○燁，甚表明會陪
    同劉○燁進行會面交往，然劉○燁因之前與相對人會面交往之
    經驗而產生排斥反應，始終表示不願意與相對人會面交往，
    劉○燁亦因相對人之行為而持續接受心理治療中。詎家防中
    心製作之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服務報告竟將聲請人塑造為會
    面交往之阻撓者，並未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顯不適合
    作為裁處怠金之依據，為此，爰提起異議等語。
三、關於本件應適用之規範：
（一）按依執行名義，債務人應為一定之行為，而其行為非他人
      所能代履行者，債務人不為履行時，執行法院得定債務人
      履行之期間。債務人不履行時，得處3萬元以上30萬元以
      下之怠金，強制執行法第128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
      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家
      事事件之強制執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
      之規定，並得請求行政機關、社會福利機構協助執行。執
      行名義係命交付子女或會面交往者，執行法院應綜合審酌
      下列因素，決定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執行方法，並得擇一
      或併用直接或間接強制方法：一、未成年子女之年齡及有
      無意思能力。二、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三、執行之急迫性
      。四、執行方法之實效性。五、債務人、債權人與未成年
      子女間之互動狀況及可能受執行影響之程度，家事事件法
      第186條第2項、第194條亦有明定。另執行法院受理未成
      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強制執行事件，亦得依「少年及家事法
      院受囑託辦理交付子女與子女會面交往強制執行事件要點
      」，囑託少年及家事法院協助處理，連結相關資源，評估
      債務人自動履行之可行性，參酌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66
      條所定之方法，研擬及執行解決方案；必要時，得洽請或
      囑託相關機關（構）、團體及其他適當人員協助之。
（三）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就未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子女會
      面交往之方式成立訴訟上之調解、和解，債權人即未行使
      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即得以之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債務人即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自有依執行名義所定
      方式協助債權人會面交往之義務。又執行法院應依執行名
      義，選擇適當之執行方法為執行，至未成年子女表示不願
      與債權人會面交往，僅執行法院應否考量並尊重其意願，
      不宜逕以直接強制方法為會面交往之執行，非謂可據此拒
      絕債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四、經查：
（一）關於執行法院之權責及本院之審理範圍：
　　1.本件相對人執前揭調解筆錄聲請探視子女之強制執行，執
      行法院的權責，是按執行名義強制執行，意思就是：⑴執
      行法院不是酌定會面交往方法事件的受訴法院，沒有審理
      、酌定或變更會面交往方法的權限；⑵執行名義並未附有
      「劉○燁有與相對人會面交往之意願」的條件，劉○燁的意
      願並不是執行的條件。
　　2.所以：⑴聲請人所有關於與相對人會面交往不符合劉○燁最
      佳利益的主張，包括聲請人聲稱：相對人家暴、不當管教
      （儘管這部分業經不起訴確定）、劉○燁會面交往返家後
      表示相對人有給他打針吸東西（儘管聲請人提出的林口長
      庚病歷上，驗血驗尿結果是negative finding）云云，諸
      如此類，均無礙於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本院將不予考
      量也不予論駁；⑵劉○燁不願與相對人會面交往的「意願」
      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原裁定所處怠金的合法性。恰好相反
      ，正因為劉○燁「意願」如是，聲請人更有協調幫助會面
      交往的義務，從而才會有必要考量，應否科以怠金，以促
      使聲請人履行義務。聲請人是否善盡協調幫助義務，才是
      本院所要審酌的。
（二）聲請人確實有違背協調幫助會面交往義務：
　　1.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8日就系爭強制執行事件，函請家防
      中心提供協助，該中心則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藍迪兒少福利
      協會（下稱藍迪協會）進行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服務，原
      定服務期程為自113年7月13日起半年，共計6次服務，經1
      13年7月13日、8月10日兩次服務後，評估予以結案，藍迪
      協會服務報告則於113年9月24日轉送至執行法院。
　　2.按此報告所示，在第1次會面（113年7月13日10時至12時
      ），聲請人方面的會面概況是：
　　　⑴同住方與案主（按：劉○燁）於10時23分抵達本會，案四
        姑（按：聲請人）牽著案主站於本會外，案三姑則（按
        ：第三人劉寶惠）於一旁全程側錄，社工員制止案三姑
        錄影動作，案三姑以保護案主並紀錄真實真實反應為由
        拒絕，社工員再次勸阻，案三姑表示這是自己的權益故
        制止未果。
　　　⑵社工員蹲於案主身旁與其對話，並詢問是否還記得自己
        ，案主表示記得為高社工，同住方們於一旁出言：「你
        把你心中的想法跟社工說阿，你要不要跟阿姜見面？你
        自己說」，案主聽後搖頭表示不要。社工員向案主提及
        上次會談時案主遊玩之夾娃娃機，並詢問案主：「你還
        記得我們上次約好要玩夾娃娃機嗎？我們可以先去玩夾
        娃娃機，等到你覺得可以了我們再跟阿姜見面」，同住
        方們於一旁質疑社工員以誘導方式欺騙小孩，社工員表
        示會面前會談本就是放鬆案主心情並進行評估，待案主
        放鬆後才進行會面，上述流程過往開案時均已說明過，
        同住方們表示案主年齡尚幼根本無法理解，這樣的說法
        就是在哄騙，社工員再次重申此為服務流程，會面目的
        也一定會明確告知案主，絕非如同住方們所說哄騙案主
        。
　　　⑶社工員向案主提及服務中安全措施，其中包含上次提及
        過事項（觀察員全程陪同、全程錄音錄影等），隨後社
        工員再次詢問案主是否願意先進入本會，案主猶豫片刻
        後未回應並看向案四姑，案四姑向其說：「你就自己說
        阿，今天就是要跟阿姜見面，你到底要不要？」，案三
        姑於一旁附和，案主聽後回應 「我不要」。同住方們
        指責社工員不該以哄騙方式與案主對話，案主目前已3
        歲表達十分成熟，直接詢問再視後續反應即可。隨後同
        住方們主動提及大人間官司一事，社工員制止表示不適
        宜在案主面前討論，隨後社工員請本會同仁陪同案主，
        由社工員與同住方們私下進行討論，案三姑拒絕並將案
        主帶回轎車上等候，請社工員與案四姑討論即可。
　　　⑷社工員向案四姑說明忠誠議題與友善父母觀念，並表示
        希望單獨與案主進行會談，案四姑表示自己對案主視如
        己出，根本不可能造成其壓力，現階段壓力來源是申請
        探視的案母（按：相對人），隨後質疑社工員已預設立
        場，並表示自己無法接受社工員的說法。社工員表示僅
        是分享服務經驗，並說明類似狀況可能對孩子造成影響
        。
　　　⑸社工員再次重申邀請案主遊玩係為放鬆心情、評估狀況後進行會面服務，並非哄騙案主，過程中也有明確告知會面目的，且亦重視兒童表意權，案四姑仍不認同社工員說法。社工員表示上述流程必須先取得共識，否則服務無法進行下去，案四姑回應：「誰知道他進了這個門之後會發生甚麼事，他連跑的機會都沒有，而且你和他說了那麼多他年紀那麼小怎麼可能理解？」社工員表示彼此須建立信任關係，隨後再次說明觀察員陪同、全程錄音錄影等措施，案四姑仍無法接受。
　　　⑹案三姑情緒高漲從轎車上下來，並出示剛才於車上錄下
        案主哭喪的臉，並表示這就是案主的想法，請社工員勿
        再逼迫案主，隨後向社工員放話自己是學教育出身，比
        社工員更知道該如何教導案主。過程中案三姑音量提高
        且情緒激動，並表示不理解為何社工員要強迫案主，案
        四姑於一旁勸阻，隨後案三姑返回轎車上等候。
　　　⑺案四姑於後續不斷提及與案母間的糾紛（財產、爭執、
        扶養費等）, 並再次述說案主疑似遭受案母之不當對待
        （觀看並模仿案母不當性行為、聞排泄物、針筒施打、
        責打腳底），隨後案四姑指責案母為了探視權不顧案主
        感受。社工員向其說明在案主滿16歲前均需進行會面，
        目前心展可提供安全會面場所，且有觀察員陪同並全程
        錄音錄影保護案主。案四姑批評案母很會假裝，若未來
        評估交付後案主再次受傷該由誰負責，社工員表示均會
        進行評估後才進行漸進式服務，一切都是以兒童最佳利
        益為出發點，且現階段均是以會面為主，還未進行交付
        。
　　　⑻社工員表示會將今日狀況做成紙本記錄，案四姑表示這
        就是真實狀況請社工員如實呈報法院(談話過程案三姑
        持手機側錄全程、案四姑亦疑似錄音錄影)。
　　　⑼社工員表示需與案主進行道別，隨後社工員走向轎車與
        案主道別（案三姑坐於一旁），社工員向案主說：「那
        我們今天先這樣，你等一下和姑姑一起回去，我們下次
        見」，社工員揮手案主亦揮手回應，社工員表示要與案
        主擊掌，案主猶豫片刻未擊掌，社工員口頭道別後離開
        轎車，案三姑則全程坐於案主旁等候。
　　　⑽最終社工督導仍向案四姑勸導，希望可鼓勵案主前來進
        行會面，並向其說明同住家人鼓勵的重要性，案四姑表
        示會再嘗試，隨後同住方們與案主一同離開。
　　3.在第2次會面（113年8月10日10時至12時），聲請人方面
      的會面概況是：
　　　⑴原定10時15分同住方需抵達本會，案三姑於10時24分抵
        達本會，並向社工員表示案主拒絕下車，請社工員嘗試
        與案主溝通。社工督導與社工員前往同住方們轎車旁與
        案主打招呼，並邀約案主與同住方們一同前往本會進行
        會談，同住方們主動詢問案主：「你要不要去會面？自
        己跟社工說」，案主聽後多次表示「我不要」，隨後社
        工員請案三姑於車上陪同案主，由案四姑單獨進行會談
        。
　　　⑵會談一開始，案四姑便詢問過往曾簽署「同住方同意書
        」相關細項，並詢問是否能複印或拍照留存，社工員以
        「資料明定無法提供影本」為由拒絕，社工員詢問索要
        資料用意？案四姑表示想了解而已。
　　　⑶案四姑主動談論案主第一次服務7月13日後之概況，並表
        示案主後續再度回想過往經驗、出現模仿性行為以及情
        緒起伏較大（暴躁）等狀況，社工員詢問與同儕相處狀
        況？案四姑表示案主身體界線模糊，且連心理師皆感到
        不可思議，未來擬將心理治療頻率由每月一次更改為每
        兩周一次。社工員表示若心理師有如此明確判斷，未來
        是否於開庭時向法官作陳述？案四姑表示目前尚未有想
        法。
　　　⑷社工員向案四姑說明法律規定於案主16歲前均需進行會
        面，以此前提下是否有何想再嘗試或努力的方向？並降
        低案主於過程中所受壓力與傷害。案四姑情緒稍有起伏
        表示不理解社工員所說，隨後將案主壓力與創傷歸咎於
        案母堅持申請探視所導致，案四姑表示不知道自己還要
        努力什麼？社工員表示帶案主心理治療亦是努力的方法
        之一。案四姑表示案主心智年齡成熟且表達能力佳，並
        沒有自己配合服務與否的爭議，一切均視案主意願，若
        案主表明拒絕則無需繼續進行。
　　　⑸案四姑隨後提及自己為了案主已耗盡時間心力，也花費
        大量金錢聘請律師，並表示案母皆無付出，連律師也是
        養賴法扶免費提供。
　　　⑹案四姑指責案母自過往對案主皆不聞不問，奶粉亦是反
        應後才願意購買，案四姑情緒起伏再次提及案母不曾提
        供扶養費，社工員詢問若針對扶養費有爭議且私下協調
        未果，未來是否有打算提出官司請法院作出判決？案四
        姑表示目前未有打算。
　　　⑺案四姑指控社工員上次服務以哄騙方式進行，社工員再
        次向案四姑說明，孩童進入陌生的環境均需時間適應，
        會談時先行前往遊戲室遊玩是為了降低案主的擔憂與害
        怕，過程中均會明確告知會面目的。社工員表示自己仍
        需要單獨的空間與案主進行會談，才能針對案主狀況進
        行評估，社工員詢問稍後是否能由自己與案主在座車旁
        單獨會談，同住方們則於本會土地公廟旁稍坐，案四姑
        表示仍需由自己向案主確認意願，社工員表示那就無此
        需要，社工員表示會再內部進行討論，評估該案是否能
        繼續進行，若無法進行則會做結案處理。
　　　⑻社工員走出本會向案主道別，社工員本想提供糖果讓案
        主食用，案三姑以沒有吃糖果習慣婉拒。社工員仍建議
        同住方們可多鼓勵案主，同住方們（三位姑姑皆到場）
        則請社工員審慎評估後續處理方式，隨後同住方們與案
        主一同離開本會。
　　4.這兩次會面，聲請人方面都呈現相同的的行為模式：
　　　⑴一到場就急著讓社工員看到，劉○燁拒絕與相對人會面交
        往的「意願」。
　　　⑵以兒童表意權為由，拒絕社工員邀請劉○燁互動、遊玩放
        鬆，以便評估狀況、進行會面服務。
　　　⑶對社工員抱怨聲請人與相對人之間的糾紛，包括訴訟在
        內，雖然這跟會面交往根本無關。
　　　⑷拒絕社工員與劉○燁單獨會談的要求。
　　　聲請人的這些行為，非但沒有協調幫助、卻根本就是惡意
      阻撓會面交往，執行法院科予怠金，自屬有據。
（三）異議意旨雖稱：聲請人及其親屬每次會面交往都盡力協調
      或幫助劉○燁與相對人進行會面交往，惟劉○燁每次都表達
      反對，並提出錄影光碟（即證11-2）及譯文為證：
　　1.聲請人援引影片3，稱其多次要求劉○燁下車，劉○燁一再
      拒絕，聲請人問：「你不要看到阿姜喔？但今天一定要跟
      她會面欸，你要下來嗎？我帶你下來好不好？」劉○燁仍
      表示拒絕。
　　2.聲請人援引影片4，稱其對督導表示：「對啊，我剛剛叫
      他下來他都不下來」、「對啊，就換你跟他講吧」等語，
      讓督導協助溝通，但最後仍無結果，聲請人亦表達：「因
      為我剛剛在家裡已經跟他講很久了」、「他本來不要出門
      的」等語。
　　3.聲請人援引影片5，稱劉寶惠表示：「你要不要下車？小
      姑姑帶你，小姑姑陪你啊」等語，劉○燁仍表示拒絕。
　　4.聲請人援引影片7，謂劉寶惠稱：「小姑姑在勸他啦。他
      說他不要」等語。
　　5.在本院看來，光碟內容恰好顯示相反的事實：在影片中，
      聲請人不是帶劉○燁下來，也不是叫他下來，而是反覆問
      他要不要下車、要不要進去、要不要跟相對人見面，聲請
      人這樣把球丟過去，他當然會看聲請人的臉色，把聲請人
      想要的答案丟回來，這是在濫用依附關係，操弄忠誠議題
      ，力謀呈現劉○燁拒絕會面交往的「意願」，再曲解表意
      權，將劉○燁的「意願」無限上綱，掏空相對人探視子女
      的權利，而這只會更進一步強化科予怠金的合法性與正當
      性。
（四）據此，執行法院以聲請人未盡協調或幫助之義務，處怠金
      3萬元，一點都不冤枉，既合乎裁處怠金之要件，其裁處
      亦屬適當。聲請意旨指為違法不當，求為廢棄原裁定，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附記：
　　1.本院要提醒聲請人，未成年子女沒有會面交往的意願，不
      是拒絕會面交往的正當理由。兒童表意權並不表示，大人
      必須隨時隨地無時無刻毫無條件毫無保留地接受未成年人
      的一切意願；兒童表意權僅僅表示，在審酌未成年人的最
      佳利益時，必須將其意願考量在內。
　　2.在這方面的考量當中，未成年人的意願並不是唯一、甚至
      未必是最重要的要素。假使子女不去讀書、不準時上床、
      不吃蔬菜，成天就想玩、想看卡通、想吃速食甜食零食，
      不然就躲在房間裡不出來，聲請人是不是也同樣尊重子女
      的意願？假使不然，為什麼偏偏碰到會面交往，聲請人就
      這麼「尊重」子女的意願？
　　3.一如台灣藍迪協會前揭報告所示，相對人要跟劉○燁會面
      交往，聲請人就說劉○燁不願意、尊重劉○燁的意願；社工
      員要跟劉○燁互動，聲請人卻又推託：「你和他說了那麼
      多他年紀那麼小怎麼可能理解？」聲請人這樣選擇性地「
      尊重」孩子的意願，其實對孩子也是一種傷害。
　　4.本院也要籲請聲請人在強制執行程序的代理人、聲明異議
      的送達代收人何宗翰律師，請本於專業、發揮保障人權、
      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之使命，向聲請人妥為說明
      ，促使其善盡協調幫助之義務。無論是兒童表意權還是未
      成年子女意願，都不是通關密語，更不是免死金牌，請不
      要再以曲解兒童表意權的方式浪費法院的時間，因為那同
      時也是在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項
    、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許文齊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號
聲  請  人  劉○惠  


相  對  人  阮○姜  
代  理  人  何政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探視子女強制執行事件，聲請人即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11月1日112年度司執字第104359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聲明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甚明。本件相對人以本院民國110年12月29日111年度家非移調字第1號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請求聲請人讓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劉○燁會面交往，經本院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4359號受理在案。嗣本院司法事務官因聲請人逾越本院112年10月19日桃院增七112年度司執字第104359號執行命令所定自動履行期間，而於113年9月26日處聲請人怠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聲請人不服提出異議，本院司法事務官乃以本院前於113年5月8日囑託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家防中心）協助兩造為會面交往之進行，然聲請人於過程中未盡協調或幫助之義務為由，於113年11月1日裁定駁回聲請人之異議，聲請人不服，於收受上開裁定後10日內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遂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及其親屬均已盡力協助相對人與劉○燁會面交往，不僅告知劉○燁會面交往之緣由，亦說服劉○燁前往會面交往地點，並由社工偕同說服劉○燁，甚表明會陪同劉○燁進行會面交往，然劉○燁因之前與相對人會面交往之經驗而產生排斥反應，始終表示不願意與相對人會面交往，劉○燁亦因相對人之行為而持續接受心理治療中。詎家防中心製作之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服務報告竟將聲請人塑造為會面交往之阻撓者，並未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顯不適合作為裁處怠金之依據，為此，爰提起異議等語。
三、關於本件應適用之規範：
（一）按依執行名義，債務人應為一定之行為，而其行為非他人所能代履行者，債務人不為履行時，執行法院得定債務人履行之期間。債務人不履行時，得處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之怠金，強制執行法第128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家事事件之強制執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並得請求行政機關、社會福利機構協助執行。執行名義係命交付子女或會面交往者，執行法院應綜合審酌下列因素，決定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執行方法，並得擇一或併用直接或間接強制方法：一、未成年子女之年齡及有無意思能力。二、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三、執行之急迫性。四、執行方法之實效性。五、債務人、債權人與未成年子女間之互動狀況及可能受執行影響之程度，家事事件法第186條第2項、第194條亦有明定。另執行法院受理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強制執行事件，亦得依「少年及家事法院受囑託辦理交付子女與子女會面交往強制執行事件要點」，囑託少年及家事法院協助處理，連結相關資源，評估債務人自動履行之可行性，參酌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66條所定之方法，研擬及執行解決方案；必要時，得洽請或囑託相關機關（構）、團體及其他適當人員協助之。
（三）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就未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成立訴訟上之調解、和解，債權人即未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即得以之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即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自有依執行名義所定方式協助債權人會面交往之義務。又執行法院應依執行名義，選擇適當之執行方法為執行，至未成年子女表示不願與債權人會面交往，僅執行法院應否考量並尊重其意願，不宜逕以直接強制方法為會面交往之執行，非謂可據此拒絕債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四、經查：
（一）關於執行法院之權責及本院之審理範圍：
　　1.本件相對人執前揭調解筆錄聲請探視子女之強制執行，執行法院的權責，是按執行名義強制執行，意思就是：⑴執行法院不是酌定會面交往方法事件的受訴法院，沒有審理、酌定或變更會面交往方法的權限；⑵執行名義並未附有「劉○燁有與相對人會面交往之意願」的條件，劉○燁的意願並不是執行的條件。
　　2.所以：⑴聲請人所有關於與相對人會面交往不符合劉○燁最佳利益的主張，包括聲請人聲稱：相對人家暴、不當管教（儘管這部分業經不起訴確定）、劉○燁會面交往返家後表示相對人有給他打針吸東西（儘管聲請人提出的林口長庚病歷上，驗血驗尿結果是negative finding）云云，諸如此類，均無礙於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本院將不予考量也不予論駁；⑵劉○燁不願與相對人會面交往的「意願」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原裁定所處怠金的合法性。恰好相反，正因為劉○燁「意願」如是，聲請人更有協調幫助會面交往的義務，從而才會有必要考量，應否科以怠金，以促使聲請人履行義務。聲請人是否善盡協調幫助義務，才是本院所要審酌的。
（二）聲請人確實有違背協調幫助會面交往義務：
　　1.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8日就系爭強制執行事件，函請家防中心提供協助，該中心則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藍迪兒少福利協會（下稱藍迪協會）進行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服務，原定服務期程為自113年7月13日起半年，共計6次服務，經113年7月13日、8月10日兩次服務後，評估予以結案，藍迪協會服務報告則於113年9月24日轉送至執行法院。
　　2.按此報告所示，在第1次會面（113年7月13日10時至12時），聲請人方面的會面概況是：
　　　⑴同住方與案主（按：劉○燁）於10時23分抵達本會，案四姑（按：聲請人）牽著案主站於本會外，案三姑則（按：第三人劉寶惠）於一旁全程側錄，社工員制止案三姑錄影動作，案三姑以保護案主並紀錄真實真實反應為由拒絕，社工員再次勸阻，案三姑表示這是自己的權益故制止未果。
　　　⑵社工員蹲於案主身旁與其對話，並詢問是否還記得自己，案主表示記得為高社工，同住方們於一旁出言：「你把你心中的想法跟社工說阿，你要不要跟阿姜見面？你自己說」，案主聽後搖頭表示不要。社工員向案主提及上次會談時案主遊玩之夾娃娃機，並詢問案主：「你還記得我們上次約好要玩夾娃娃機嗎？我們可以先去玩夾娃娃機，等到你覺得可以了我們再跟阿姜見面」，同住方們於一旁質疑社工員以誘導方式欺騙小孩，社工員表示會面前會談本就是放鬆案主心情並進行評估，待案主放鬆後才進行會面，上述流程過往開案時均已說明過，同住方們表示案主年齡尚幼根本無法理解，這樣的說法就是在哄騙，社工員再次重申此為服務流程，會面目的也一定會明確告知案主，絕非如同住方們所說哄騙案主。
　　　⑶社工員向案主提及服務中安全措施，其中包含上次提及過事項（觀察員全程陪同、全程錄音錄影等），隨後社工員再次詢問案主是否願意先進入本會，案主猶豫片刻後未回應並看向案四姑，案四姑向其說：「你就自己說阿，今天就是要跟阿姜見面，你到底要不要？」，案三姑於一旁附和，案主聽後回應 「我不要」。同住方們指責社工員不該以哄騙方式與案主對話，案主目前已3歲表達十分成熟，直接詢問再視後續反應即可。隨後同住方們主動提及大人間官司一事，社工員制止表示不適宜在案主面前討論，隨後社工員請本會同仁陪同案主，由社工員與同住方們私下進行討論，案三姑拒絕並將案主帶回轎車上等候，請社工員與案四姑討論即可。
　　　⑷社工員向案四姑說明忠誠議題與友善父母觀念，並表示希望單獨與案主進行會談，案四姑表示自己對案主視如己出，根本不可能造成其壓力，現階段壓力來源是申請探視的案母（按：相對人），隨後質疑社工員已預設立場，並表示自己無法接受社工員的說法。社工員表示僅是分享服務經驗，並說明類似狀況可能對孩子造成影響。
　　　⑸社工員再次重申邀請案主遊玩係為放鬆心情、評估狀況後進行會面服務，並非哄騙案主，過程中也有明確告知會面目的，且亦重視兒童表意權，案四姑仍不認同社工員說法。社工員表示上述流程必須先取得共識，否則服務無法進行下去，案四姑回應：「誰知道他進了這個門之後會發生甚麼事，他連跑的機會都沒有，而且你和他說了那麼多他年紀那麼小怎麼可能理解？」社工員表示彼此須建立信任關係，隨後再次說明觀察員陪同、全程錄音錄影等措施，案四姑仍無法接受。
　　　⑹案三姑情緒高漲從轎車上下來，並出示剛才於車上錄下案主哭喪的臉，並表示這就是案主的想法，請社工員勿再逼迫案主，隨後向社工員放話自己是學教育出身，比社工員更知道該如何教導案主。過程中案三姑音量提高且情緒激動，並表示不理解為何社工員要強迫案主，案四姑於一旁勸阻，隨後案三姑返回轎車上等候。
　　　⑺案四姑於後續不斷提及與案母間的糾紛（財產、爭執、扶養費等）, 並再次述說案主疑似遭受案母之不當對待（觀看並模仿案母不當性行為、聞排泄物、針筒施打、責打腳底），隨後案四姑指責案母為了探視權不顧案主感受。社工員向其說明在案主滿16歲前均需進行會面，目前心展可提供安全會面場所，且有觀察員陪同並全程錄音錄影保護案主。案四姑批評案母很會假裝，若未來評估交付後案主再次受傷該由誰負責，社工員表示均會進行評估後才進行漸進式服務，一切都是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出發點，且現階段均是以會面為主，還未進行交付。
　　　⑻社工員表示會將今日狀況做成紙本記錄，案四姑表示這就是真實狀況請社工員如實呈報法院(談話過程案三姑持手機側錄全程、案四姑亦疑似錄音錄影)。
　　　⑼社工員表示需與案主進行道別，隨後社工員走向轎車與案主道別（案三姑坐於一旁），社工員向案主說：「那我們今天先這樣，你等一下和姑姑一起回去，我們下次見」，社工員揮手案主亦揮手回應，社工員表示要與案主擊掌，案主猶豫片刻未擊掌，社工員口頭道別後離開轎車，案三姑則全程坐於案主旁等候。
　　　⑽最終社工督導仍向案四姑勸導，希望可鼓勵案主前來進行會面，並向其說明同住家人鼓勵的重要性，案四姑表示會再嘗試，隨後同住方們與案主一同離開。
　　3.在第2次會面（113年8月10日10時至12時），聲請人方面的會面概況是：
　　　⑴原定10時15分同住方需抵達本會，案三姑於10時24分抵達本會，並向社工員表示案主拒絕下車，請社工員嘗試與案主溝通。社工督導與社工員前往同住方們轎車旁與案主打招呼，並邀約案主與同住方們一同前往本會進行會談，同住方們主動詢問案主：「你要不要去會面？自己跟社工說」，案主聽後多次表示「我不要」，隨後社工員請案三姑於車上陪同案主，由案四姑單獨進行會談。
　　　⑵會談一開始，案四姑便詢問過往曾簽署「同住方同意書」相關細項，並詢問是否能複印或拍照留存，社工員以「資料明定無法提供影本」為由拒絕，社工員詢問索要資料用意？案四姑表示想了解而已。
　　　⑶案四姑主動談論案主第一次服務7月13日後之概況，並表示案主後續再度回想過往經驗、出現模仿性行為以及情緒起伏較大（暴躁）等狀況，社工員詢問與同儕相處狀況？案四姑表示案主身體界線模糊，且連心理師皆感到不可思議，未來擬將心理治療頻率由每月一次更改為每兩周一次。社工員表示若心理師有如此明確判斷，未來是否於開庭時向法官作陳述？案四姑表示目前尚未有想法。
　　　⑷社工員向案四姑說明法律規定於案主16歲前均需進行會面，以此前提下是否有何想再嘗試或努力的方向？並降低案主於過程中所受壓力與傷害。案四姑情緒稍有起伏表示不理解社工員所說，隨後將案主壓力與創傷歸咎於案母堅持申請探視所導致，案四姑表示不知道自己還要努力什麼？社工員表示帶案主心理治療亦是努力的方法之一。案四姑表示案主心智年齡成熟且表達能力佳，並沒有自己配合服務與否的爭議，一切均視案主意願，若案主表明拒絕則無需繼續進行。
　　　⑸案四姑隨後提及自己為了案主已耗盡時間心力，也花費大量金錢聘請律師，並表示案母皆無付出，連律師也是養賴法扶免費提供。
　　　⑹案四姑指責案母自過往對案主皆不聞不問，奶粉亦是反應後才願意購買，案四姑情緒起伏再次提及案母不曾提供扶養費，社工員詢問若針對扶養費有爭議且私下協調未果，未來是否有打算提出官司請法院作出判決？案四姑表示目前未有打算。
　　　⑺案四姑指控社工員上次服務以哄騙方式進行，社工員再次向案四姑說明，孩童進入陌生的環境均需時間適應，會談時先行前往遊戲室遊玩是為了降低案主的擔憂與害怕，過程中均會明確告知會面目的。社工員表示自己仍需要單獨的空間與案主進行會談，才能針對案主狀況進行評估，社工員詢問稍後是否能由自己與案主在座車旁單獨會談，同住方們則於本會土地公廟旁稍坐，案四姑表示仍需由自己向案主確認意願，社工員表示那就無此需要，社工員表示會再內部進行討論，評估該案是否能繼續進行，若無法進行則會做結案處理。
　　　⑻社工員走出本會向案主道別，社工員本想提供糖果讓案主食用，案三姑以沒有吃糖果習慣婉拒。社工員仍建議同住方們可多鼓勵案主，同住方們（三位姑姑皆到場）則請社工員審慎評估後續處理方式，隨後同住方們與案主一同離開本會。
　　4.這兩次會面，聲請人方面都呈現相同的的行為模式：
　　　⑴一到場就急著讓社工員看到，劉○燁拒絕與相對人會面交往的「意願」。
　　　⑵以兒童表意權為由，拒絕社工員邀請劉○燁互動、遊玩放鬆，以便評估狀況、進行會面服務。
　　　⑶對社工員抱怨聲請人與相對人之間的糾紛，包括訴訟在內，雖然這跟會面交往根本無關。
　　　⑷拒絕社工員與劉○燁單獨會談的要求。
　　　聲請人的這些行為，非但沒有協調幫助、卻根本就是惡意阻撓會面交往，執行法院科予怠金，自屬有據。
（三）異議意旨雖稱：聲請人及其親屬每次會面交往都盡力協調或幫助劉○燁與相對人進行會面交往，惟劉○燁每次都表達反對，並提出錄影光碟（即證11-2）及譯文為證：
　　1.聲請人援引影片3，稱其多次要求劉○燁下車，劉○燁一再拒絕，聲請人問：「你不要看到阿姜喔？但今天一定要跟她會面欸，你要下來嗎？我帶你下來好不好？」劉○燁仍表示拒絕。
　　2.聲請人援引影片4，稱其對督導表示：「對啊，我剛剛叫他下來他都不下來」、「對啊，就換你跟他講吧」等語，讓督導協助溝通，但最後仍無結果，聲請人亦表達：「因為我剛剛在家裡已經跟他講很久了」、「他本來不要出門的」等語。
　　3.聲請人援引影片5，稱劉寶惠表示：「你要不要下車？小姑姑帶你，小姑姑陪你啊」等語，劉○燁仍表示拒絕。
　　4.聲請人援引影片7，謂劉寶惠稱：「小姑姑在勸他啦。他說他不要」等語。
　　5.在本院看來，光碟內容恰好顯示相反的事實：在影片中，聲請人不是帶劉○燁下來，也不是叫他下來，而是反覆問他要不要下車、要不要進去、要不要跟相對人見面，聲請人這樣把球丟過去，他當然會看聲請人的臉色，把聲請人想要的答案丟回來，這是在濫用依附關係，操弄忠誠議題，力謀呈現劉○燁拒絕會面交往的「意願」，再曲解表意權，將劉○燁的「意願」無限上綱，掏空相對人探視子女的權利，而這只會更進一步強化科予怠金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四）據此，執行法院以聲請人未盡協調或幫助之義務，處怠金3萬元，一點都不冤枉，既合乎裁處怠金之要件，其裁處亦屬適當。聲請意旨指為違法不當，求為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附記：
　　1.本院要提醒聲請人，未成年子女沒有會面交往的意願，不是拒絕會面交往的正當理由。兒童表意權並不表示，大人必須隨時隨地無時無刻毫無條件毫無保留地接受未成年人的一切意願；兒童表意權僅僅表示，在審酌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時，必須將其意願考量在內。
　　2.在這方面的考量當中，未成年人的意願並不是唯一、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要素。假使子女不去讀書、不準時上床、不吃蔬菜，成天就想玩、想看卡通、想吃速食甜食零食，不然就躲在房間裡不出來，聲請人是不是也同樣尊重子女的意願？假使不然，為什麼偏偏碰到會面交往，聲請人就這麼「尊重」子女的意願？
　　3.一如台灣藍迪協會前揭報告所示，相對人要跟劉○燁會面交往，聲請人就說劉○燁不願意、尊重劉○燁的意願；社工員要跟劉○燁互動，聲請人卻又推託：「你和他說了那麼多他年紀那麼小怎麼可能理解？」聲請人這樣選擇性地「尊重」孩子的意願，其實對孩子也是一種傷害。
　　4.本院也要籲請聲請人在強制執行程序的代理人、聲明異議的送達代收人何宗翰律師，請本於專業、發揮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之使命，向聲請人妥為說明，促使其善盡協調幫助之義務。無論是兒童表意權還是未成年子女意願，都不是通關密語，更不是免死金牌，請不要再以曲解兒童表意權的方式浪費法院的時間，因為那同時也是在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項、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許文齊


